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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关于表彰为全省进出口总额

超千亿美元作出突出贡献先进单位的决定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2003年，全省上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应对非典疫情和洪涝灾害的严峻考验，迎难而上，顽强拼搏，扎实工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开放型经济再上新台阶，全省进出口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达到1136.4亿美元，同口径比上年增长61.7%，其中出口591.2亿美元，同比增长53.7%。为鼓励先进，促进全省对外贸易更快更好发展，省政府决定，对为全省进出口总额超千亿美元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进行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再接再厉，乘势而上，为全省开放型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各地、各单位要向先进单位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明确目标，坚定信心，开拓进取，加快改革和发展步伐，为富民强省、实现“两个率先”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附件：为全省进出口总额超千亿美元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  

      单位名单

二○○四年一月十五日

附件：

为全省进出口总额超千亿美元

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名单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

江苏开元国际集团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对外贸易集团公司

常州大华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国信集团

吴江市外贸集团公司

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无锡国联进出口有限公司

江苏新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海澜集团公司

江苏晨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城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江苏阳光集团公司

江苏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金鼎电动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云蝠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华瑞国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名硕电脑（苏州）有限公司

希捷国际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苏州爱普生有限公司

仁宝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仁宝电脑工业（中国）有限公司

华宇电脑（江苏）有限公司

旭电（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LG同创彩色显示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主题词：经济管理  外贸  表彰  决定

[image: image2.wmf]
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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